	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文件


新财社〔2018〕110号

关于拨付2018年自治区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贫困县涉农整合资金的通知
财政局：

为贯彻落实中央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决定，优化财政涉农资金供给机制，深入推动自治区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工作，经自治区党委、人民政府同意，现拨付你地（州、市）2018年自治区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   万元，请尽快分解下达。

此次下达的资金，纳入涉农资金整合范围。分配给贫困县的资金一律采取“切块下达”，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到县， 不指定具体项目或提出与脱贫攻坚无关的任务要求。资金按照国务院和自治区涉农整合政策要求使用和管理，资金监管依照《关于印发<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监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新财农〔2016〕74号）执行。

请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使用资金，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做好资金的使用监督，提高自治区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效益，及时向自治区财政厅、民政厅上报资金使用情况的绩效评价报告。

请严格按照《自治区财政资金使用跟踪反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新财预〔2016〕113号）规定，及时向自治区财政厅农业处报送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反馈单。

此项资金列入2018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第2296002项“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”科目。

附件：1.2018年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贫困县涉农整合资金
分配表

2.自治区财政资金使用跟踪反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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